附件4
竞聘人员须知

竞聘人员须仔细阅读并严格遵守本公告规定。

1.入场资料要求。竞聘人员必须携带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（与报名时一致）方可进入竞聘现场。

2.入场时间要求。竞聘者须7:30前到达竞聘地点候考室签到，迟到者一律视为放弃竞聘资格。

3.候场要求。在进入候考室签到时，须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寄存物品。竞聘人员只准携带U盘进入候考区，在签到后将演讲电子资料交由工作人员拷贝。竞聘人员须将手机关机后按要求上交工作人员保管，如发现未上交手机等通讯工具的，视作舞弊，竞聘成绩记零分。竞聘人员寄存的所有物品由候分室工作人员统一带到候分室保管，演讲答辩完后到候分室凭证领取。

4.抽签要求。候考室签到完毕后，组织抽签。由工作人员组织同岗位竞聘者抽签确定考试顺序，发放给竞聘者顺序号码牌并粘贴在左胸前，8:00开始由同岗位代码顺序的第一顺序号竞聘者开始竞聘演讲。

5.演讲、问答要求。演讲时间为15分钟，第14分钟时会有一次提醒，时间到即停止演讲。答辩时间为5分钟，专家同时提出2个问题，提问结束后计时开始，时间到即停止答辩。

6.候分、离场要求。竞聘完成后，竞聘人员按照指定线路进入候分室等候分数，凭身份证领取物品。获知自己的分数后，离开竞聘区域，不得在竞聘区域内逗留、谈论。

7.整个竞聘期间竞聘人员须听从工作人员指挥，竞聘人员不得随意走出候考室和候分室，需上厕所的，要向工作人员报告并由工作人员陪同。竞聘人员必须按照规定的线路到各考室。竞聘人员之间不得交谈，互递信息。

8.竞聘过程实行实时全程监控录像和录音，竞聘人员须严格遵守公开招聘纪律，对违纪违规行为，采取取消竞聘资格处理。
